
2、搬迁企业所享受的税收返还的处理。不少地方政府为

鼓励企业搬迁，由财政部门出文同意将搬迁企业向政府上交

税收中的地方留成部分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这又是一种

政府补助。该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有两种方法，一是独立地

看，既然是税收返还，那么自然是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

按准则计入当期损益；二是视该税收返还的性质来定：若该

税收返还系因搬迁引起（如果不搬迁，则企业将不会享受这种

税收优惠政策），则税收返还应与收到的搬迁补偿款一并进

行会计处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会计处理，因为会计问题不

单单是会计问题，更应该反映经济问题，即“实质重于形式”。

3、搬迁奖励金额由于存在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应严

格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处理，在收到时才能确认为政府补

助，并将其作为收益性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中。

4、在搬迁过程中收到的进度款，不能人为地将其定义

为收益性相关或资产性相关，而应该严格按照搬迁项目总预

算书中关于收益性和资产性的预算金额比重计算确定。如上

例中，新安股份收到的 7 200万元就不能人为全部界定为收

益性政府补助，在扣除实物资产成本4 416.38万元后全部确

认为营业外收入。新安股份将其分割为资产性相关和收益性

相关并将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留在“递延收益”科目中核算

的做法是符合新会计准则的。

（作者单位：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基建资产处）

责任编辑  刘 忻

讨论与争鸣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税费

会计处理之我见

余兴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

下简称“准则”），不论以公允价值还是以账面价值作为确定

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都应将相关税费计入换入资产的成

本。但是，相关税费种类繁多，有换出资产过程中发生的税

费，也有换入资产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在会计实务中已出现

了多种不同的相关税费会计处理方法。究竟应如何解读准则

中关于相关税费的会计处理，笔者作了如下探讨。

一、准则要求的“一笔业务观”处理方法与条件

1、“一笔业务观”的处理方法：把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

视为直接交换的一笔经济业务。此时换入资产的成本直接以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涉及补价时，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

收取的补价）与应支付的全部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外）之和确定，不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相关税费

（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不区分是销售过程发生的

还是购买过程发生的，全部视为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均计入

换入资产的成本。

2、“一笔业务观”的适用条件。根据准则第六条、第八条

规定，在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换入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均不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涉及补价时，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收取的补价）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这其中就阐

明了“一笔业务观”的适用条件。在该条件下，换出资产均不

满足会计上收入的确认条件，不能作为销售处理，而只能把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交换作为直接交换，以一笔业务进行

会计处理。同时，因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除可抵扣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是为了取得换入资产的付出，所以应

全部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交换过程中涉及的可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则应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账户。

例1： 2008年1月10日，甲公司以闲置的A 厂房与乙公

司闲置的 B厂房进行交换，均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在交换日，

甲公司A 厂房的账面原价为 8 500万元，已提折旧2 000万元，

未计提减值准备，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 9 000万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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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厂房资产评估费用10万元，支付购买 B厂房的契税等相关

税费182万元；乙公司的 B 厂房的账面原价为 8 000万元，已

提折旧1 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

为 9 100万元，发生B厂房资产评估费用12万元，支付购买 A

厂房的契税等相关税费180万元。交换中，甲公司向乙公司支

付补价100万元。转让不动产的营业税税率为5% ，假设该项

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要求：分别做出甲、乙公司的会计处

理。

甲公司支付的补价 100万元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9

100万元 =1.1% < 25%，因此该项交易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由于该项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故按“一笔业务观”进行

会计处理。

甲公司应作的会计处理如下：

结转A 厂房的原价和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清理  65 000 000

累计折旧  20 000 000

贷：固定资产——A 厂房  85 000 000

记录 A 厂房的资产评估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转让A 厂房应计提营业税：9 000×5% =450（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5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4 500 000

由于按“一笔业务观”进行会计处理，甲公司换入B厂房

的成本应直接以换出 A 厂房的账面净值与支付的补价、应支

付的全部相关税费之和确定。即，B厂房成本=6 500 + 100+
（10 + 450 + 182）=7 242（万元），不确认换出 A 厂房的损益。

此时，“固定资产清理”账户借方余额为 6 960万元，另支付补

价100万元、购买过程中的相关税费182万元。确认B 厂房成

本时，作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B 厂房  72 42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69 600 000

银行存款  2 820 000

乙公司应作的会计处理如下：

结转 B厂房的原价和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清理  70 000 000

累计折旧  10 000 000

贷：固定资产——B厂房  80 000 000

记录 B厂房的资产评估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  120 000

贷：银行存款  120 000

转让B 厂房应计提营业税：9 100×5% =455（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55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4 550 000

由于按“一笔业务观”进行会计处理，乙公司换入 A 厂房

的成本应以换出 B厂房的账面净值减去收取的补价、再加上

应支付的全部相关税费确定。即，A 厂房成本 =7 000 - 100

+ 12+ 455+ 180）=7 547（万元），不确认换出B厂房的损益。

此时，“固定资产清理”账户借方余额为 7 467万元，另收取补

价100万元、购买过程中支付相关税费180万元。确认 A 厂房

成本时，作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

A 厂房  75 470 000

银行存款  1 00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74 670 000

银行存款  1 800 000

二、准则要求的“二笔业务观”处理方法与条件

1、“二笔业务观”的处理方法：把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

看作非货币性资产的销售和购买二笔经济业务。即换出资产

按以公允价值销售进行会计处理，换入资产按以公允价值购

买进行会计处理。相关税费也相应区分出是销售过程发生

的还是购买过程发生的。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除增

值税销项税额外）全部计入换出资产的销售损益；购买过程

中发生的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全部计

入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成本是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涉及补价时，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收取的补价）与应支

付的购买过程中的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

之和确定的。

2、“二笔业务观”的适用条件。根据准则第三条、第七条

规定，在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前提下，应当以换出或换入资产的公

允价值（涉及补价时还应考虑补价的影响）和应支付的购买

过程中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同时还应确认换出

资产的销售损益。这其中阐明了“二笔业务观”的适用条件。

在该条件下，换出资产满足会计上收入的确认条件，应作为

销售处理，销售过程的相关税费（除增值税销项税额外）应计

入销售损益；而换入资产则应作为购入处理，购买过程中的

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应计入换入资产

的成本。

例 2：假设例 1中甲、乙公司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

商业实质，要求：分别做出甲、乙公司的会计处理。

由于该项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出资产（或换入资产）

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故应按“二笔业务观”进行会

计处理。

甲公司应作的会计处理如下：

结转A 厂房的原价和累计折旧：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借：固定资产清理  65 000 000

累计折旧  20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A 厂房  85 000 000

记录 A 厂房资产评估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转让A 厂房应计提营业税：9 000 ×5 %=450（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5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4 500 000

由于按“二笔业务观”进行会计处理，甲公司换入 B厂房

的成本应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A 厂房的公允价值9 000万

元、支付的补价 100万元、购买过程中的相关税费182万元。

因此，换入B厂房的成本=9 000 + 100 + 182=9 282（万元），

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B厂房  92 82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0 000 000

银行存款  2 820 000

甲公司A 厂房的账面净值6 500万元、资产评估费10万

元、应交营业税450万元均应计入换出 A 厂房的损益。因此，

换出A 厂房的损益=9 000- 6 500-10 - 450=2 040（万元），

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清理  20 400 000

贷：营业外收入  20 400 000

乙公司应作的会计处理如下：

结转 B厂房的原价和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清理  70 000 000

累计折旧  10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B厂房  80 000 000

记录 B厂房资产评估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  120 000

贷：银行存款  120 000

对转让B厂房应计提的营业税：9 100×5% =455（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55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4 550 000

由于按“二笔业务观”进行会计处理，乙公司换入 A 厂房

的成本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B厂房的公允价值 9 100万元、

收取的补价100万元和购买过程中的相关税费180万元。因

此，换入 A 厂房的成本=9 100 - 100 + 180=9 180（万元），

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A 厂房  91 800 000

银行存款  1 00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1 000 000

银行存款  1 800 000

乙公司B厂房的账面净值 7 000万元、资产评估费 12万

元、应交营业税455万元，均应计入换出B厂房的损益。因

此，换出B厂房的损益=9 100 - 7 000 - 12 - 455=1 633（万

元），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清理  16 330 000

贷：营业外收入  16 330 000

三、不规范会计处理的缺陷分析

1、资产处理采用“一笔业务观”，相关税费的处理却采用

“二笔业务观”。在这样的处理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依据准

则按直接交换一笔业务进行会计处理，不确认换出资产的

损益，而销售过程中的相关税费（除增值税销项税额外）却

计入了销售损益。这样，换入资产的成本是以换出资产的账

面价值（涉及补价时，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收取的补价）与

购买过程中的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外）之

和确定的。这种会计处理的主要缺陷是：（1）对非货币性资

产与相关税费采用不同观念进行会计处理，不符合会计信息

的一致性要求；（2）销售过程相关税费计入了销售损益，但

没有相应的收入与之配合，低估了利润，不符合配比性原则；

（3）由于按账面历史成本计量，致使部分税费未计入而低估

了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符合历史成本计量要求。

2、资产处理采用“二笔业务观”，相关税费的处理却采

用“一笔业务观”。在这样的处理中，换出资产按以公允价值

销售进行会计处理，换入资产按以公允价值购买进行会计处

理，但相关税费作为交换过程中发生看待，全部（除可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外）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这样，换入资产

的成本是以换出或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涉及补价时还应考

虑补价的影响）与应支付的全部相关税费（除可抵扣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外）之和确定的。这种会计处理的主要缺陷是：

（1）不符合会计信息的一致性要求；（2）换出资产的销售收

入与其成本费用不完全配合，高估了利润，不符合配比性原

则，并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3）销售过程的相关税

费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高估了资产，可能造成资产刚换入

即已发生减值，致使企业计提税法上不可税前扣除的减值准

备。

虽然，准则和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均指出相

关税费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但笔者认为对不同的相关税

费还应区别对待。在以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

的条件下，相关税费是指交换过程发生的全部税费（除增值

税外）；而在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条件下，

相关税费仅指购买过程发生的税费（除增值税外）。

（作者单位 ：江苏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刘 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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